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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二线下穿机场路隧道 项目
代建管理协议
甲方：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乙方：
白云二线下穿机场路隧道项目位于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二线和机场路的交叉点，节点新增白云二线东西向（双向4车道）下沉式隧道以及地面灯控交叉口，路线呈西东走向，西起汇桥路（顺接一期新建白云二线），下穿机场路，东接萧岗二横路，并对白云二线约840米升级改造。其中隧道全长564米（暗埋段长度220米，敞口段长度344米）；其中约187m隧道范围需与地铁12号线新市墟站暗埋结构合建，约250m隧道范围需预留地铁12号线区间段实施空间），主线双向四车道，辅道为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属于城市主干道，红线标准段宽50m，主线隧道设计时速50千米/小时，地面辅道设计速度40千米/小时。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及交通疏解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等。总投资估算为31843.9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0347.16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9696.06万元（含建设用地费720.43万元，管线迁移费用6813.29万元），预备费1800.76万元。道路沿线途径新市街棠涌村、云城街萧岗村，总用地面积约45.84亩（30599.91平方米）。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以下简称“甲方”）与X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就合作建设 白云二线下穿机场路隧道 项目，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代建工程
1.1代建工程范围：整个项目建设内容（不含征地、借地等前期工作）。

1.2代建工作内容：对整个项目（不含征地、房屋拆迁、借地等前期工作）从土建（含管线迁改）到竣工验收及移交的工程全过程代建管理，包括项目的进度控制、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成本控制等。
第二条  代建依据
2.1本项目中标通知书；
2.2国家、轨道交通行业及广东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代建模式
甲方委托乙方组织负责该工程的全过程代建管理工作。
第四条  管理目标
4.1工期要求
甲方场地移交后，乙方三个月内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按要求开展本项目工程代建管理工作。
4.2工程质量
乙方应按照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规范、规程、规定及甲方的有关要求组织建设，保证工程质量达到相关行业规定的质量标准。
4.3建设安全
甲乙双方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广东省、广州市制定的有关安全规章、规定和标准，加强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监督检查承包人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4.4财务管理
甲方应保证资金及时到位，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4.5技术管理
乙方应严格执行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技术管理相关政策及规定，加强技术管理，接受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及甲方相关部门的技术指导。涉及重大技术事项及时向甲方通报。甲方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现场配合管理。
4.6建设行为
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广州市相关行业规定，加强代建管理，加强廉政建设并签订廉政协议。杜绝各类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4.7其他
甲乙双方职责划分详见附件1。
第五条  工程变更
5.1工程变更
实施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变更由乙方进行方案审定后报甲方审核，由甲方后实施。

因实施甲方工程引起地铁工程变更或因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费用，由甲方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按相关规定协商承担。

工程由于政策性调整引起投资变化的，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5.2代建管理费
甲乙双方经协商，甲方向乙方支付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其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税额（税率6%）为人民币（大写）***(¥***元)，作为该项目代建管理费用，乙方提供等额发票。本合同不含增值税金额部分不随国家税收政策改变而变化，如在合同履行期间，因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则合同中的增值税金额和合同总价相应调整。

本合同价款为乙方完成本合同的所有费用，包含：（1）土建代建管理费（2）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

（1）土建代建管理费

本项目土建代建管理费（含税）暂定为      万元，以最终批复的相应概算金额作为取费基数，依据财政部文件《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号）计取，计费见附件2。

（2）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

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以本工程实际发生的管线迁改工程费用和其他费用等总结算费用为基数，费率按穗财建[2019]74号文（详见附件3）有关规定计取，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含税）暂定为¥　　　　万元（大写：            ）。最终以实际发生的数额和标准计提。

因非乙方原因导致的工程延期，甲方需求变化（以第1.1、1.2条工程范围和工作内容为准）、政策性调整或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代建管理范围调整，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加代建管理费。相关费用调整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第六条  资金支付及结算
6.1资金支付
6.1.1项目土建代建管理费支付

（1）本合同生效后15个日历天内，甲方拨付土建代建单位管理费金额的20%；

（2）当项目主体工程开工后，甲方拨付土建代建单位管理费金额的20%；

（3）当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甲方拨付土建代建单位管理费金额的30%；

（4）当项目竣工验收提交竣工验收报告10个日历天后，甲方拨付土建代建单位管理费金额的20%；

（5）全部项目交付使用且工程结算完成后，甲方拨付经结算确认的土建代建单位管理费余额。
6.1.2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支付

（1）本合同生效后15个日历天内，甲方拨付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金额的20%；

（2）当管线迁改工程开工后，甲方拨付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金额的20%；

（3）当管线迁改工程完工后，甲方拨付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金额的30%；

（4）当管线迁改工程竣工验收移交权属单位后，甲方拨付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金额的20%；

（5）管线迁改工程结算完成后，甲方拨付经结算确认的管线迁改代建管理费余额；
6.2代建管理费用结算
6.2.1最终结算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审定的金额为准。
第七条  竣工验收
7.1工程移交与验收
7.1.1乙方负责本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甲方参与验收。
7.1.2工程全部完工后，由甲方组织运营接管单位进行验收及移交。
第八条  资产移交
由乙方配合甲方向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完成本项目工程的资产移交。
第九条  双方的责任和权利
9.1甲方的责任和权利
9.1.1甲方依法享有对本工程项目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权。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所开展施工准备、现场管理、合同管理以及第三方单位等全过程工作。
9.1.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本工程管理相关招标文件、合同文件、管理制度、各类工程策划、工程实时数据，并有权向乙方了解与项目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数据，乙方应及时按要求回复并确保真实性。

9.1.3及时向乙方提供批准的初步设计资料，及时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9.1.4负责本工程建设资金筹措，按照合同约定保证工程建设资金及时到位。

9.1.5按时审批工程计量支付，按本合同规定按期向乙方支付代建管理服务费用
9.1.6负责向乙方提供与本工程项目配套的基本建设条件。
（1）负责在正式开工前向乙方提供施工场地。
（2）负责完成征地拆迁、借地、复垦、临时用水、临时用电、道路恢复、建构筑物保护等工作。
（3）负责及时完成绿化迁移、管线迁改、占道申请等行政审批手续，以及工程实施前涉及产权单位的相应手续。
（4）处理政府各部门、社会团体、民间人士或者媒体舆论对本工程的投诉。
9.1.7负责本工程结算审核及送审工作，并负责对接结算审核事宜。
9.2乙方的责任和权利
9.2.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项目代建管理费用。
9.2.2乙方有权在合同约定范围内行使权利，进行代建管理服务。
9.2.3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和广东省相关规章制度，对代建工程的进度控制、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成本控制等全过程负责，确保代建工程质量满足使用功能。
9.2.4对设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及时按有关规定将本工程设计图送相关部门审批。施工图实施前，须经甲方确认。
9.2.5负责选定施工、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单位，并督促各单位履行合同。
9.2.6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严格按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制度执行。监督检查施工单位的施工安全措施；组织或参与对工程质量、人身伤亡等事故的调查处理。
9.2.7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和工程质量事故、重大经济损失以及重大事件，应当立即向广东省有关部门及甲方报告，并及时组织处理。
9.2.8按甲方建设管理需求及时提供相关信息。
9.2.9乙方配合由甲方负责的工程引起的永久征地的工作。
9.2.10在协议期内或协议终止后，未征得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建设项目的有关资料对外泄漏。

9.2.11协助甲方办理绿化迁移、管线迁改、占道申请等行政审批手续，协助办理工程实施前涉及产权单位的相应手续。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甲方应全面实际地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各项合同义务，任何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或未适当履行的行为，应视为违约，造成建设工作延误、暂停超过三个月，乙方可暂停执行全部或部分代建管理业务，并有权解除本协议。

乙方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如甲方发现乙方存在违法、违规和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甲方应同乙方协商解决。不可抗力包括因战争、动乱、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非合同双方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一定级别的风、雨、雪、洪、震等自然灾害。
第十一条  协议争议的解决方法
本代建管理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本着实事求是、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或其中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其他
12.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12.2本代建管理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12.3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副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无正文）
甲  方：（签章）                 乙  方：（签章）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      地址：
23号四楼                    

开户行：                        开户行：
帐号：                          帐号：
日期：2023年   月   日           日期：2023年   月   日
附件1：
甲乙双方双方职责划分
	序号
	任务
	甲方
	乙方

	1
	土建施工、监理、检测、监测、造价咨询、保险等项目招标工作
	会签合同文件及招标文件

与选定的施工、监理等与代建工程建设有关的单位签订三方协议。
	负责白云二线下穿机场路隧道项目土建施工、监理、检测、监测、造价咨询、保险等项目招标工作开展；
2.负责招标代理招标事宜；
3.负责编制及审核招标文件及合同文本；
4.负责招标文件挂网、发标及评标，负责组织合同谈判等。
5.负责组织甲方与选定的施工、监理等与代建工程建设有关的单位签订三方协议。

	2
	准备工作
	1.负责完成征（借）地及房屋拆迁、规划报建、用地报批等手续；
2.负责办理施工许可证等
	1.协助办理施工许可证；
2.协助办理安监、质监手续；
3.协助甲方，配合开展项目准备工作

	3
	建设管理
	1.配合乙方完成建设管理相关审批流程；
2.对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安全等全过程进行监督
3.组织项目竣工验收及资产移交。
	1.负责对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等进行全过程代建管理工作；
2.负责对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管理；
3.负责分项、分部工程验收；
4.配合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及移交。

	4
	投资控制
	1.负责审核批准项目招标控制价、合同支付、合同变更及合同结算；
2.负责筹措资金，按时支付工程建设费用；
3.按时审核乙方报送的代建管理服务费申请并支付费用；

4.对超出概算部分的工程投资，按审批程序报上级部门审批。
	1.负责编制项目招标控制价并送甲方审核批准；
2.负责审核承包商报送的计量支付款项、合同变更及结算，报送甲方审核批准；
3.负责按照协议约定，申请代建管理服务费。

4.负责协助编制概算调差核定材料，配合甲方提交审批。

	5
	设计变更管理
	1.参与设计变更审查；
2.对需要报上级部门审批的设计变更，按变更程序报市交通运输局审批。
	负责牵头组织各单位审查设计变更技术方案，审核设计变更文件，配合甲方报送上级部门审批设计变更


附件2：
《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财建〔2016〕504号）
附件3：
《XXXXXXXXX》

（穗财建[2019]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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